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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

期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为11名，可解锁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22,385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0.0276%；

2、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6月30日。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一）2014年5月26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临

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并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二）2014年6月24日，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报送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认无异议并

进行了备案。

（三）2014年9月29日，公司召开2014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

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

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四） 公司于2014年11月3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和授

予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认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

规定。

（五）2014年12月5日，公司完成了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的登记手续， 本次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 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359,775,000股变更为362,

742,900股。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和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

成的公告》。

（六）2015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向12名激励对

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 并确定以2015年5月8日为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权益工具的授予

日，公司独立董事及聘请的法律顾问均发表了意见。

（七）2015年6月4日， 公司完成了预留限制性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的登记手续，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362,742,900股变

更为363,002,900股。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

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预留限制性股票

授予完成的公告》。

（八）2015年7月16日，公司实施了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63,002,

9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999283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1.998567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435,551,461股，其中股权激励所获的现金红利以应付

股利形式由公司代管。

（九）2015年11月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四

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预留部分激励对象王夕尹因个人原因已离职，失去本次股

权激励资格，同意对其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5,999股（根据2014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后

的股数，下同）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同意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黄宁、张文斌等95位符合条

件的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第一批解锁数量为1,068,317股，占目前公

司股本总额的0.2453%。

（十）2015年12月15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锁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

（十一）2016年5月6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九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条件成

就的议案》。 同意预留部分激励对象游泳等11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的预留限制性股票在第

一个解锁期解锁。 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批解锁数量为122,385股， 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

0.0276%。

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情况

（一）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预留限制性股票在授予日后12个月为标的股

票锁定期，激励对象根据激励计划持有的标的股票将被锁定且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锁定期

满后为解锁期。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及解锁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性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部分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部分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次解锁

自预留部分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部分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6月4日办理完成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变更登记手续，股权激励计划预

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5年5月8日，预留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2015�年6月9日，故锁定

期将于2016�年5月6日届满。

（二）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解锁条件 解锁条件成就情况说明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

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3、公司层面考核内容

本计划首次授予预留部分以2013年为基准年度，在2015至2017年的

3个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财务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公司财务

业绩考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锁条件。

以2013年净利润为基数，2015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60%；2015年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5%。

公司业绩成就情况：

（1）公司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132,263,321.74元，较2013年度增长96.87%；

（2）公司2015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9.91%。

上述业绩条件均已达到，满足解锁条件。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的情况下，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锁限制

性股票额度与其上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相关，具体参照公司现行绩效考核

相关管理办法。

个人层面业绩成就情况：

2015年， 公司获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11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

均满足100%的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公司激励计划授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条件已经成

就，根据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办理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的相关事宜。 董事会认为本次实施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

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根据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在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宜的相关授

权， 同意公司董事会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办理限制性股票第一批解锁相关公告事

宜。

三、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

安排

1、本次解锁的预留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16年6月30日；

2、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22,385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276%；

3、本次解锁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为11名。

姓名 现任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待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的数

量（股）

已解除限制性

股票的数量

（股）

第一次可解除限制

性股票的数量（股）

剩余未解除限制性

股票的数量（股）

游泳 财务总监 155,981 0 0 62,392 93,589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共计10人）

149,981 0 0 59,993 89,988

合计 305,962 0 0 122,385 183,577

注：（1）2015年5月1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

务总监的议案》，同意聘任游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一致，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深圳市尚荣

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为实际可上市流通

股份，剩余75%股份将继续锁定。同时其买卖股份应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

(3)本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总数量为122,385股，因四舍五入原因，存在尾数汇总差

异的情形。

四、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

象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规定对11名激励对象

2015年度个人绩效出具了考核意见确认预留激励对象第一期解锁期内绩效考核等级全部

A优秀，符合解锁条件。

五、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独

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及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我们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锁期解锁事项进行了审查和监督， 我们认为： 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

锁条件已成就。 本次董事会关于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11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

锁的决定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

号》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可解锁对象符合解锁资格条件，其作为本次

可解锁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可解锁数量符合相关规定。

六、 监事会意见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

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 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11名激励对象解

锁资格合法有效， 满足公司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 公司本次预留限

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 同意公司办理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批解锁的

相关事宜。

七、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法律意见书

(一)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锁定期限

已经届满并进入第一期解锁期限；

(二)公司激励对象所获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已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所规

定的第一期解锁条件；

（三）公司已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履行了对公司激励对

象所获授的预留限制性股票进行第一期解锁的相关程序，董事会会议决议合法、合规、真

实、有效，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及《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尚待董事会确认激励对象提交的解锁申请

后，统一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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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资产管理协议》的关联交易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或“阳光新业” ）拟分别

与天津紫金新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新嘉” ）、天津建设新汇商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建设新汇” ）、沈阳世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阳世达” ） 、北京瑞景阳光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景阳光” ）、天津滨河新亚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

河新亚” ）签署《资产管理协议》，本公司将接受上述五家公司（以下可合称：“委托方” ）的

委托，为委托方持有所有标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

按《资产管理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

2、因本公司董事李国平先生，杨宁先生在沈阳世达担任董事职务，本公司董事李国平先

生在建设新汇担任董事，本公司董事李国平先生在瑞景阳光担任董事，因此上述与沈阳世达、

建设新汇、瑞景阳光的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2016年6月23日，徐青先生辞去在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沈阳世达、瑞景阳光担任的董事职

务，徐青先生为本公司现任董事，因此上述与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沈阳世达、瑞景阳光的交易

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2015年7月3日股权转让手续完成前，滨河新亚为紫金新嘉的全资子公司，因此上述与滨

河新亚的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3、上述议案已经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6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上述

议案时，关联方董事徐青先生、李国平先生、杨宁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本公司独立董事韩传

模先生、韩俊峰先生、李鸣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

予以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此项交易不须获得股东大会

的批准。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紫金新嘉

（1）紫金新嘉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紫金新嘉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249号中信物流科技园 9�号单体 2�层 E34�室

法定代表人：张师正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3�亿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

装饰；劳动服务；技术信息咨询；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

电讯器材；劳保、办公用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

维修；自有房屋租赁。(涉及行业部门审批的，须先得到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进行)。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8日

股权结构：截止目前，美利诺私人有限公司持有紫金新嘉90%的股权，本公司全资控股子

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紫金新嘉10%的股权。

（2）紫金新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紫金新嘉资产总额823,045,506� 元、负债总额234,001,403�

元、净资产589,044,103�元，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52,793,278�元，净利润145,648,663�元。

截止2016年3月30日（未经审计）紫金新嘉资产总额817,733,437� � 元、负债总额232,886,

678� � 元、净资产584,846,759元，201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6,679,480� � 元，净利润-4,197,344�

元。

2、建设新汇

（1）建设新汇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建设新汇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 249� 号中信物流科技园 9� 号单体 2� 层 E32�

室

法定代表人：李国平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3�亿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

装饰；劳动服务；技术信息咨询；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

电讯器材；劳保、办公用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

维修；自有房屋租赁。(涉及行业部门审批的，须先得到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进行)。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8日

股权结构：截止目前，嘉乐微私人有限公司持有建设新汇90%的股权，本公司全资控股子

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建设新汇10%的股权。

（2）建设新汇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建设新汇资产总额1,600,903,838� 元、负债总额1,536,224,

139�元、净资产64,679,699�元，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68,406,147�元，净利润-37,751,569�元。

截止2016年3月30日（未经审计）建设新汇资产总额1,529,641,653� � 元、负债总额1,475,

187,710� �元、净资产54,453,943元，201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6,989,817� �元，净利润-10,225,

756�元。

3、沈阳世达

（1）沈阳世达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沈阳世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5370万元

注册地址：沈阳市沈河区长青街121号

法定代表人：段娅玲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企业）

经营范围：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自有房屋产权出租、物业管理

成立时间：2005年4月6日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世达沈阳44%的股权，广宜有限公司持有沈阳世达56%的股权。

（2）沈阳世达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沈阳世达资产总额185,577,540� 元、负债总额74,505,145�

元、净资产111,072,395�元，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27,481,637�元，净利润-5,681,215�元。

截止2016年3月30日（未经审计）沈阳世达资产总额183,191,724� 元、负债总额74,550,836�

元、净资产108,640,888元，201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5,113,319�元，净利润-2,431,506�元。

4、瑞景阳光

（1）瑞景阳光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北京瑞景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380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怀柔区迎宾中路1号502室

法定代表人：李国平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对北京瑞景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所购房产进行经营管理，从事出租、出售、

物业管理活动；经济信息咨询。（该企业于2009年11月5日由内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时间：2007年1月26日

股权结构：截止目前，君汇（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瑞景阳光45%的股权，本公司持有瑞景阳

光10%的股权，北京嘉源盛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瑞景阳光28.8的股权，北京众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持有瑞景阳光16.2%的股权。

（2）瑞景阳光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瑞景阳光资产总额927,018,037元、负债总额540,779,357

元、净资产386,238,680元，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71,458,061元，净利润1,201,258元。

截止2016年3月30日（未经审计）瑞景阳光资产总额929,447,341元、负债总额541,214,569

元、净资产388,232,772元，201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8,101,294元，净利润1,994,092元。

5、滨河新亚

（1）滨河新亚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滨河新亚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黄海路249号中信物流科技园9号单体2层A17室

法定代表人：司晓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壹亿陆仟贰佰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技术信息咨

询；自有房屋租赁；酒店管理、餐饮管理服务；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化工产品（危险

化学品及易制毒品除外）、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电讯器材；园艺配套设备、室内装饰产

品、鲜活植物、劳保用品、办公用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柜台出

租服务；工具维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8日

股权结构：北京行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滨河新亚100%股权

（2）滨河新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滨河新亚资产总额420,721,385.59元、负债总额150,574,

105.48元、净资产270,147,280.11元，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25,209,130.78元，净利润-453,116.52

元。

截止2016年3月30日（未经审计）滨河新亚资产总额445,626,384.70元、负债总额177,886,

836.03元、净资产267,739,548.67元，201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7,753,675.94元，净利润-2,407,

731.44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公司将接受紫金新嘉委托，为紫金新嘉持有的天津天环、西安北郊、石家庄新华、唐

山路北和郑州嵩山路五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

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2、本公司将接受建设新汇委托，为建设新汇持有的沈阳建设路、北京分钟寺和北京西四

环三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

费用。

3、本公司将接受沈阳世达委托，为沈阳世达持有的沈阳长青项目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

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4、 本公司将接受瑞景阳光委托， 为瑞景阳光持有的北京朝阳广场项目提供资产管理服

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5、本公司将接受滨河新亚委托，为滨河新亚持有的天津紫金山项目提供资产管理服务、

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各方以服务项目的市价定价标准为参考，并经友好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

1、本公司将接受建设新汇委托，为建设新汇持有的沈阳建设路、北京分钟寺和北京西四

环三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服务范围、服务费的计算

方式和收取方式如下：

（1）资产管理服务

A�服务范围

服务提供方为实现标的物业资产的有效运行而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会

计管理、法律事务管理、资产运营内控及审计、办理财产保险手续、处理主管部门日常监管事

宜等内容。服务提供方通过资产管理，监督并协调物业管理、招商管理、商业运营管理等专业

团队的工作内容，实现标的物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服务提供方将根据所提供的资产管理服

务向业主收取资产管理费这一项服务费用。

B�服务费计算方式

资产管理费按照业主在相应租约项下的总收入的2%收取。

C�服务费收取方式

服务提供方应于每个财务季度结束后30日内及在向业主提交相应会计和运营报告后，按

照相应的计费标准计算标的物业的资产管理费，并向业主提出书面付款申请。业主在收到上

述书面申请1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并在完成审核及最终确认后向服务提供方一次性支付该

季度的资产管理费；如业主对服务提供方申请的资产管理费有异议的，业主应向服务提供方

提出修改付款申请的意见，并由业主与服务提供方协商确定最终的资产管理费金额。

（2）商业运营管理服务

A�服务范围

服务提供方为维持标的物业资产正常运转而提供维持日常商业运营秩序、 租金收取管

理、租约续签或中止、欠租追缴、协调项目内各租户关系、能源费收缴、经营数据统计及为协调

租户的配套服务要求委托及管理第三方物业服务提供商等商业运营管理服务。服务提供方根

据所提供的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向业主收取商业运营管理服务费，并向业主和租户代收代缴第

三方物业服务提供商的费用。

B�服务费计算方式

商业运营管理服务费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服务提供方因提供服务而在商业项目上

发生的店面成本开支，第二部分为服务提供方的阳光新业总部分摊费用。

C�服务费收取方式

商业运营管理店面成本开支部分：服务提供方向业主提出商业运营管理店面成本开支的

年度预算，经业主批准后，平均分配为每月度的预算金额，由业主按月向服务提供方支付。若

在某一月度发生预算外的成本开支，经业主批准后，由业主临时追加支付。在当期财务年度的

最后一个月，业主不再向服务提供方支付月度的预算金额，而是根据该年度内服务提供方实

际发生的商业运营管理店面总成本开支与业主在该年度内已支付的该项服务费用进行结算，

多退少补。

阳光新业总部费用分摊部分：按照经业主审批的运营管理标的物业的年度预算中NOI的

3.5%计算。阳光新业总部费用分摊部分应平均分配为每月度的预算金额，由业主按月向服务

提供方支付。在当期财务年度的最后一个月，业主不再向服务提供方支付月度的预算金额，而

是根据该年度内运营管理标的物业实际NOI的3.5%与业主在该年度内已支付的该项服务费

用进行结算，多退少补。

(3)招商管理服务

A�服务范围

服务提供方为标的物业提供招商管理服务。服务提供方将根据所提供的招商管理服务向

业主收取招商管理服务费这一项服务费用。

B�服务费计算方式

招商管理服务费用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服务提供方依靠第三方代理机构完成招商工

作，故针对某一承租方租赁成功而收取的统一管理费。另一部分为服务提供方独立完成招商

工作，故针对某一承租方租赁成功而收取的租赁佣金。

C服务费收取方式

统一管理费部分在业主确定标的物业利用第三方代理机构的服务范围和服务标准，并与

该第三方代理机构签订代理合同后，原则上业主可以月度或季度为周期，对期限内其因租赁

成功而需向服务提供方支付的统一管理费部分与服务提供方进行结算。

2、服务期间

建设新汇委托阳光新业提供服务的期间为：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

（二）紫金新嘉《资产管理协议》

本公司拟与紫金新嘉签署《资产管理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服务范围、服务费计算方式

和收取方式、服务期间等，均与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三）沈阳世达《资产管理协议》

1、本公司拟与沈阳世达签署《资产管理协议》，本公司将接受沈阳世达委托，为沈阳世达

持有的沈阳长青项目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服务范围、服务

费的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如下：

（1）资产管理服务

服务范围、服务费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与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2）商业运营管理费的特殊规定

A�服务范围：

与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B�服务费的计算方式

商业运营管理服务费为服务提供方的阳光新业总部分摊费用。

C�服务费的收取方式

阳光新业总部费用分摊部分：按照经甲方审批的运营管理标的物业的年度预算中NOI的

3.5%计算。

（3）招商管理服务

服务范围、服务费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与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2、服务期间

沈阳世达委托阳光新业提供服务的期间为：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

（四）瑞景阳光《资产管理协议》

本公司拟与瑞景阳光签署《资产管理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服务范围、服务费计算方式

和收取方式、服务期间等，均与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五）滨河新亚《资产管理协议》

本公司拟与滨河新亚签署《资产管理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服务范围、服务费计算方式

和收取方式、服务期间等，均与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根据本公司与上述五家公司的《资产管理协议》约定，发生针对标的物业的业主（或在本

协议签署之日时该业主之上任何一层股东）之股权的转让交易、且其中的受让方为本公司或

本公司所指定的关联方，则在该等转让交易项下的实际交割完成日后，经双方一致确认同意

终止针对该标的物业停止提供本协议项下的服务。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曾于2008年共同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等五家公司签署《项目管理协议》，受托管

理五家公司全部物业资产，该项交易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08年6月7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2008—L33号公告。

2、公司2011年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等五家公司签署《2011年项目管理协议》，继续为上

述五家公司提供管理服务， 该项交易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11年2月26日刊载于 《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2011—L05号公告。上述《2011年项目管理协议》于2011

年12月31日到期后，本公司2012年已与上述六家公司签署《资产管理协议》，为其持有的所有

标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资产管理协议》约定

收取服务费，服务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同时，本公司与光明新丽、友

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沈阳世达共同签署《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就《资产管

理协议》关于商业运营管理费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作补充约定，服务期限自2012年1

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上述内容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12年8月7日刊载于《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2012—L33号公告。在上述《2012年资产管理框架协议》

到期后，本公司于2013年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沈阳世达共

同签署《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就《资产管理协议》关于商业运营管理费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

分摊部分作补充约定，服务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上述内容详细情况

请见公司2013年8月7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2013—L47号公

告。在上述《2012年资产管理协议》《2013年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到期后，本公司于2014年与光

明新丽、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沈阳世达共同签署《资产管理协议》，为其

持有的所有标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同时，本公司与

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沈阳世达共同签署《资产管理框架协

议》，就《资产管理协议》关于商业运营管理费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作补充约定，服

务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上述内容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14年12月23日

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2014—L67号公告。

3、鉴于上述《2014年资产管理协议》、《2014年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已于2015年12月31日

到期， 根据托管商业物业经营现状，经协商，由本公司与建设新汇、紫金新嘉、沈阳世达等五

家公司分别签署《资产管理协议》，继续受托为五家公司的物业资产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

运营服务以及招商管理服务。

4、上述五家公司《资产管理协议》的签署，确保公司维持原有受托管理商业物业规模，给

公司带来不错的管理费收益。截止本次交易披露日，公司初步预计，2016年上述五家公司《资

产管理协议》项下实现的管理费收入总额约2118万元。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0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韩传模先生、韩俊峰先生、李鸣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

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项关联交易合法合规，定价公平

合理，公司董事会对本项交易的审议表决履行了合法的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

东权益的情况。

十、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资产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08� � � �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6-L63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资产管理协议》及

《资产管理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或“阳光新业” ）拟分别

与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新丽” ）、天津友谊新资商贸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友谊新资” ）、天津津汇远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汇远景” ）签署《资产管理

协议》，本公司将接受上述三家公司（以下可合称：“委托方” ）的委托，为委托方持有所有标

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资产管理协议》约定收

取服务费。

2、本公司拟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津汇远景共同签署《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就《资产管

理协议》关于商业运营管理费的阳光新业总部费用分摊部分作补充约定。

3、本公司分别持有友谊新资、光明新丽及津汇远景10%的股权；Home� Alliance� Pte.� Ltd.

（以下简称：“Home� Alliance” ）持有友谊新资90%的股权， Dawnview� Pte.� Ltd（以下简称：

“Dawnview” ） 持有津汇远景90%的股权。Ray� Development� Pte. � Ltd （以下简称 “Ray�

Development” ） 持有光明新丽 ” ）90%的股权。 由于Home� Alliance、Dawnview� 和Ray�

Development为Recosia� China� Pte.� Ltd.的全资附属公司， 2016年2月3日股权转让交割手续完

成前，Recosia� China� Pte.� Ltd.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Reco� Shine� Pte.Ltd.的控股股东，因此与友

谊新资、光明新丽及津汇远景的本次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Reco� Shine� Pte.Ltd.相关

股权转让情况请详见本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媒体的2015年8月8日发布的2015-L64号、

2015-L65号公告， 及2015年8月12日发布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15年8月13日发布的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16年1月6日发布的2016-L2号公告，2016年2月5日发布的

2016-L10号公告。

4、上述议案已经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6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独立董事

韩传模先生、韩俊峰先生、李鸣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提交董

事会予以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此项交易不须获得股东

大会的批准。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光明新丽

（1）光明新丽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5,0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VICKY� YUANYUAN� ZHANG（张媛媛）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8日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249号中信物流科技园9号单体2层E30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

装饰；劳动服务；技术信息咨询；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

电讯器材、劳保、办公用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

维修；自有房屋租赁。（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

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2）光明新丽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光明新丽资产总额1,455,726,460� 元、负债总额605,716,

241�元、净资产850,010,219�元，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72,409,985�元，净利润-12,162,566�元。

截止2016年3月30日（未经审计）光明新丽资产总额1,447,556,608� 元、负债总额599,372,

882�元、 净资产848,183,726元，201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14,804,370� 元， 净利润-1,826,493�

元。

2、友谊新资

（1）友谊新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天津友谊新资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249号中信物流科技园9号单体2层E29室

法定代表人：VICKY� YUANYUAN� ZHANG�（张媛媛）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企业

注册资本：人民币53,177万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

装饰；劳动服务；技术信息咨询；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

电讯器材；劳保、办公用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

维修；自有房屋租赁(涉及行业部门审批的须先得到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进行)。

成立日期：2007年12月5日

股权结构：Home� Alliance�持有友谊新资90%的股权，本公司持有友谊新资10%的股权。友

谊新资为本公司的参股子公司，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友谊新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友谊新资资产总额1,266,286,386� 元、负债总额728,149,

082�元、净资产538,137,304�元，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94,850,211�元，净利润-31,277,280�元。

截止2016年3月30日（未经审计）友谊新资资产总额1.266.846.699� 元、负债总额730,692,

567�元、 净资产536,154,132元，201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4,019,055� 元， 净利润-1,983,172�

元。

3、津汇远景

（1）津汇远景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津汇远景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海路249号中信物流科技园9号单体2层D08室

法定代表人：VICKY� YUANYUAN� ZHANG�（张媛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3亿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

装饰；劳动服务；技术信息咨询；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

电讯器材、劳保、办公用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

维修；自有房屋租赁。（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在

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08日

股权结构：Dawnview�持有津汇远景90%的股权，本公司持有津汇远景10%的股权。津汇远

景为本公司的参股子公司，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津汇远景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津汇远景资产总额580,923,184� 元、负债总额228,258,415�

元、净资产352,664,769�元，2015年实现营业收入83,574,669�元，净利润-797,976�元。

截止2016年3月30日（未经审计）津汇远景资产总额575,837,013� � 元、负债总额221,443,

552� �元、 净资产354,393,461元，201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1,093,642� �元， 净利润1,728,692��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公司将接受光明新丽委托，为光明新丽持有的天津东丽、天津十一经路两处物业提

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2、本公司将接受友谊新资委托，为友谊新资持有的天津友谊路和西安莲湖两处物业提供

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3、本公司将接受津汇远景委托，为津汇远景持有的青岛南京路、郑州南阳路和天津南楼

北三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

费用。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各方以服务项目的市价定价标准为参考，并经友好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友谊新资《资产管理协议》

1、本公司将接受建设新汇委托，为友谊新资持有的天津友谊路和西安莲湖两处物业提供资

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服务范围、服务费的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如下：

（1）资产管理服务

A�服务范围

服务提供方为实现标的物业资产的有效运行而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会

计管理、法律事务管理、资产运营内控及审计、办理财产保险手续、处理主管部门日常监管事

宜等内容。服务提供方通过资产管理，监督并协调物业管理、招商管理、商业运营管理等专业

团队的工作内容，实现标的物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服务提供方将根据所提供的资产管理服

务向业主收取资产管理费这一项服务费用。

B�服务费计算方式

资产管理费按照业主在相应租约项下的总收入的2%收取。

C�服务费收取方式

服务提供方应于每个财务季度结束后30日内及在向业主提交相应会计和运营报告后，按

照相应的计费标准计算标的物业的资产管理费，并向业主提出书面付款申请。业主在收到上

述书面申请1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并在完成审核及最终确认后向服务提供方一次性支付该

季度的资产管理费；如业主对服务提供方申请的资产管理费有异议的，业主应向服务提供方

提出修改付款申请的意见，并由业主与服务提供方协商确定最终的资产管理费金额。

（2）商业运营管理服务

A�服务范围

服务提供方为维持标的物业资产正常运转而提供维持日常商业运营秩序、 租金收取管

理、租约续签或中止、欠租追缴、协调项目内各租户关系、能源费收缴、经营数据统计及为协调

租户的配套服务要求委托及管理第三方物业服务提供商等商业运营管理服务。服务提供方根

据所提供的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向业主收取商业运营管理服务费，并向业主和租户代收代缴第

三方物业服务提供商的费用。

B�服务费计算方式

商业运营管理服务费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服务提供方因提供服务而在商业项目上

发生的店面成本开支，第二部分为服务提供方的阳光新业总部分摊费用。

C�服务费收取方式

商业运营管理店面成本开支部分：服务提供方向业主提出商业运营管理店面成本开支的

年度预算，经业主批准后，平均分配为每月度的预算金额，由业主按月向服务提供方支付。若

在某一月度发生预算外的成本开支，经业主批准后，由业主临时追加支付。在当期财务年度的

最后一个月，业主不再向服务提供方支付月度的预算金额，而是根据该年度内服务提供方实

际发生的商业运营管理店面总成本开支与业主在该年度内已支付的该项服务费用进行结算，

多退少补。

阳光新业总部费用分摊部分：按照经业主审批的运营管理标的物业的年度预算中NOI的

3.5%计算。阳光新业总部费用分摊部分应平均分配为每月度的预算金额，由业主按月向服务

提供方支付。在当期财务年度的最后一个月，业主不再向服务提供方支付月度的预算金额，而

是根据该年度内运营管理标的物业实际NOI的3.5%与业主在该年度内已支付的该项服务费

用进行结算，多退少补。

(3)招商管理服务

A�服务范围

服务提供方为标的物业提供招商管理服务。服务提供方将根据所提供的招商管理服务向

业主收取招商管理服务费这一项服务费用。

B�服务费计算方式

招商管理服务费用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服务提供方依靠第三方代理机构完成招商工

作，故针对某一承租方租赁成功而收取的统一管理费。另一部分为服务提供方独立完成招商

工作，故针对某一承租方租赁成功而收取的租赁佣金。

C服务费收取方式

统一管理费部分在业主确定标的物业利用第三方代理机构的服务范围和服务标准，并与

该第三方代理机构签订代理合同后，原则上业主可以月度或季度为周期，对期限内其因租赁

成功而需向服务提供方支付的统一管理费部分与服务提供方进行结算。

2、服务期间

友谊新资委托阳光新业提供服务的期间为：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

（二）光明新丽、津汇远景《资产管理协议》

本公司拟分别与光明新丽、津汇远景签署《资产管理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服务范围、

服务费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服务期间等，均与友谊新资《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三）《资产管理框架协议》

本公司拟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津汇远景共同签署《资产管理框架协议》，上述三家公

司《资产管理协议》商业运营管理服务费所包含的阳光新业总部费用分摊部分应按照本协议

的约定计算和支付，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间为：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本协议有效期届满时，由双

方另行商议续约事宜。

2、阳光新业总部费用分摊部分的计算及支付

根据各资产管理委托方单独与阳光新业签署的资产管理协议的约定，各资产管理委托方

应就阳光新业提供的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向阳光新业支付商业运营管理服务费。该商业运营管

理服务费所包含的阳光新业总部费用分摊部分按照各资产管理委托方单独与阳光新业签署

的资产管理协议约定的内容计算和支付。

在任何情况下，在本协议有效期间内，阳光新业每年度收取的阳光新业总部费用分摊部

分最高不超过人民币伍佰万元（RMB5,000,000）。如按照各资产管理委托方单独与阳光新业

签署的资产管理协议约定的内容计算所得的每年度阳光新业总部费用分摊部分累计超过人

民币伍佰万元（RMB5,000,000），则超过部分各资产管理委托方将不再支付；各资产管理委托

方已经超额支付的，阳光新业应按比例向各资产管理委托方返还超额支付的部分。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根据本公司与上述三家公司的《资产管理协议》约定，发生针对标的物业的业主（或在本

协议签署之日时该业主之上任何一层股东）之股权的转让交易、且其中的受让方为本公司或

本公司所指定的关联方，则在该等转让交易项下的实际交割完成日后，经双方一致确认同意

终止针对该标的物业停止提供本协议项下的服务。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曾于2008年共同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等五家公司签署《项目管理协议》，受托管

理五家公司全部物业资产，该项交易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08年6月7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2008—L33号公告。

2、公司2011年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等五家公司签署《2011年项目管理协议》，继续为上

述五家公司提供管理服务， 该项交易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11年2月26日刊载于 《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2011—L05号公告。上述《2011年项目管理协议》于2011

年12月31日到期后，本公司2012年已与上述六家公司签署《资产管理协议》，为其持有的所有

标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资产管理协议》约定

收取服务费，服务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同时，本公司与光明新丽、友

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沈阳世达共同签署《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就《资产管

理协议》关于商业运营管理费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作补充约定，服务期限自2012年1

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上述内容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12年8月7日刊载于《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2012—L33号公告。在上述《2012年资产管理框架协议》

到期后，本公司于2013年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沈阳世达共

同签署《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就《资产管理协议》关于商业运营管理费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

分摊部分作补充约定，服务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上述内容详细情况

请见公司2013年8月7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2013—L47号公

告。在上述《2012年资产管理协议》《2013年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到期后，本公司于2014年与光

明新丽、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沈阳世达共同签署《资产管理协议》，为其

持有的所有标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同时，本公司与

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沈阳世达共同签署《资产管理框架协

议》，就《资产管理协议》关于商业运营管理费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作补充约定，服

务期限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上述内容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14年12月23日

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2014—L67号公告。

3、鉴于上述《2014年资产管理协议》、《2014年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已于2015年12月31日

到期， 根据托管商业物业经营现状，经协商，由本公司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津汇远景三家

公司分别签署《资产管理协议》，继续受托为三家公司的物业资产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

营服务以及招商管理服务。同时，根据,《资产管理协议》的规定，本公司与光明新丽、友谊新

资、津汇远景三家公司将共同签署《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对《资产管理协议》关于商业运营

管理费的阳光新业总部费用的计算和支付作补充规定。

4、上述三家公司《资产管理协议》及《资产管理框架协议》的签署，确保公司维持原有受

托管理商业物业规模，给公司带来不错的管理费收益。截止本次交易披露日，公司初步预计，

2016年上述三家公司《资产管理协议》项下实现的管理费收入总额约3210万元。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0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韩传模先生、韩俊峰先生、李鸣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

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项关联交易合法合规，定价公平

合理，公司董事会对本项交易的审议表决履行了合法的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

东权益的情况。

十、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资产管理协议》。

4、《资产管理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08 � � �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2016-L62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16年第八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2016年6月16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16年第八次临时会议于2016年6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

出席董事7人，实出席董事7人，监事会成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会议达成如下决议：

一、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本公司拟分别与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公

司、天津友谊新资商贸有限公司、天津津汇远景贸易有限公司签署《资产管理协议》、《资产管

理框架协议》的议案。

本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情况请参见刊登于本公告日的2016-L63号公告。

二、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拟分别与天津紫金新嘉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建设新汇商贸有限公司、沈阳世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瑞景阳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滨河新亚商贸有限公司签署《资产管理协议》的议案。

关联董事徐青先生、李国平先生、杨宁先生对本项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刊登于本公告日的2016－L64号公告。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066� � � � � �证券简称：长城电脑 公告编号：2016-085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自愿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子"）的通知，

中国电子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情况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和公司未来持续发展前景的信心， 中国电子于

近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竞价交易方式陆续增持了公司股份 8,240,246

股。

截至前次权益披露日，中国电子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999,700股，通过长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13,647,921股，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16,647,621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4.14%；增持后，中国电子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239,946股，通过长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13,647,921股，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24,887,867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54.77%。

若继续增持，中国电子将根据相关规定通过公司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

关规定，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

三、中国电子承诺，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中国电子将一如既往的依法支持公司的经营发展工作，帮助公司进一步做强、做大，

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本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

相关规定，持续关注中国电子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计算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88� � � � �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2016-057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股东梁俊丰先生函告，获悉梁俊丰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

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逐笔

列示）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梁俊丰 是 55,000,000 2016-6-24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39.19% 融资

合 计 -- 55,000,000 -- -- 39.19%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梁俊丰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40,337,4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06%。 梁俊丰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共93,400,000股进行了质押，占梁俊丰先生所持有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66.55%，占公司总股本的10.03%。

3、股东股份不存在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的情况；股东被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7日

2016年 6 月 28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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